
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活津貼申請書 (填寫範例)  114 年 1 月 6 日 

申請人姓名 鄭 ○ ○ 職 稱 副 教 授 簽 章 鄭 ○ ○ □印  

外 籍 人 士 □是   否  在台天數達 183 天 是   □否 

 

事     由 

□ 結婚：   年   月   日配偶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職業： 

□ 生育：子女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年    月    日生  

喪葬：死亡者姓名： 鄭○○ 稱謂：父 日期：113 年 11 月 11 日 

檢 附 證 件 

□ 1 出生證明、戶口名簿影本、配偶與本人請領之差額證明文
件。 

□ 2 結婚證書及戶口名簿影本。 

3 死亡診斷書、除籍戶籍謄本、本人戶籍謄本及切結書。 

□ 惟如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
及各該事實發生日期及法律效果者，得以戶籍謄本或新式戶
口名簿影本替代上開證明文件（不含切結書）。 

請 求 

補 助 金 額 

月支薪俸額      57,740    元，補助     5     個月薪俸額 

新台幣： 貳  拾  捌 萬  捌 仟  柒 佰  零 拾 零  元整 
核 准 
補 助 金 額 新台幣：     拾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拾     元整 

會辦單位 

人事單位  

批

示 
 主計單位  

出納單位  

茲領到 

  喪葬  補助費新臺幣 貳 拾 捌  萬  捌 仟  柒 佰 零 拾 零 元整。 

此據 

     具領人： 鄭 ○  ○    □印   （簽章） 

中華民國     114   年      1      月       6      日 

 


